
通海县信访局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一：信访专项工作经费专项资金）

一、项目名称

信访专项工作经费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信访专项工作经费专项资金立项依据：通海县第十四届

人民政府第二十次常务研究会议决定，2009年安排信访专项

工作经费 5万元，今后每年的信访专项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

算。

三、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通海县信访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信访专项工作经费专项资金基本概况：信访工作面临严

峻形势，信访问题历史存量多，任务艰巨，为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提升信访工作效能，推动落实”最多访一次“。通海

县人民政府于 2009年 3月 20日召开第十四届人民政府第二

十次常务会议，会议研究决定：2009年安排信访专项工作经

费 5万元，今后每年的信访专项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经



费主要用于保证信访工作正常开展，提升信访工作效能，解

决好历史疑难案件化解。

五、项目实施内容

信访专项工作经费专项资金项目实施内容：紧紧围绕县

委、县政府工作大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信访工作制度改

革，深入推进基层基础建设，深入推进问题化解、源头治理

和机制体制创新，持续打好信访矛盾化解攻坚战，有效解决

信访突出问题，全面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信息化专业化水

平，充分发挥信访工作在维护群众权益、创新社会治理、维

护社会稳定中的源头性、基础性作用，推进信访工作信息化

升级。加强排查梳理，明确责任主体，推动建立防范风险长

效机制。处理好通过来信来电和网络信访事项，接待来访，

提高信访事项及时受理率、按期办结率和群众满意率。

六、资金安排情况

信访专项工作经费专项资金资金资金安排情况：委托业

务费 1.15万元，会议费 0.45万元，差旅费 1.2万元，办公费

2.2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信访专项工作经费专项资金资金项目实施计划：全面提

升信访工作法治化信息化专业化水平，持续推进信访工作制

度改革，推进信访工作信息化升级，强化信访工作专业化保

障，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加强排查梳理，明确责任主体，推



动建立防范风险长效机制。处理好通过来信来电和网络信访

事项，接待来访。推进信访工作制度改革和信访法治化建设，

全年受理信访事项 300件以上，提高信访事项及时受理率（及

时受理率＝100%）、群众满意率（群众满意率≥95%)。

八、项目实施成效

信访专项工作经费专项资金资金项目实施成效：认真贯

彻落实省、市《关于进一步加强网上信访工作的通知》精神，

进一步加大平台对接和系统优化整合力度，把群众通过各种

渠道提出的信访诉求全部纳入信访信息系统，健全完善网上

流转、部门办理、群众评价、全程监督的信访事项受理办理

机制，促进网上信访提能增效。

(项目二：通海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督导中心工作

经费专项资金）

一、项目名称

通海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督导中心工作经费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通海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督导中心工作经费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中共通海县委第六十四次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由

县财政每年预算安排调处督导中心工作经费 10万元。

三、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通海县信访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通海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督导中心工作经费专项资金

基本概况：近年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

阻碍我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利因素依然存在，民族宗

教、山林权属、企业改制、环境污染、涉诉涉访等方面的矛

盾纠纷较为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与通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的迫切要求极不相符。设立通海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督导中

心，为经济社会发展卸掉包袱、清除障碍，对县委、县政府

专心谋发展、全力保民生创造良好的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2010年 9月 20日，中共通海县委第六十四次常委会议研究

决定：设立通海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督导中心，属县信访局

下属临时办事机构，办公地点设在县信访局，由县财政每年

预算安排调处督导中心工作经费 10万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通海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督导中心工作经费专项资金

项目实施内容：负责承办上级及本级领导批示、交办信访事

项的督查督办、处理落实工作；对本级信访事项的督查督办

工作；对各乡镇（街道）、各单位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化解工作进行督促指导；收集社情民意、及时提出完善政策

和改进工作的建议；对进京及到省、市上访量大，重信、重

访多的乡镇、街道和单位进行督导检查；督查督导信访事件

及协调处理矛盾纠纷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通海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督导中心工作经费专项资金

资金安排情况：委托业务费 3.9万元，办公费 1.1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通海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督导中心工作经费专项资金

项目实施计划：负责承办上级及本级领导批示、交办信访事

项的督查督办、处理落实工作；对本级信访事项的督查督办

工作；对各乡镇（街道）、各单位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化解工作进行督促指导；收集社情民意、及时提出完善政策

和改进工作的建议；对进京及到省、市上访量大，重信、重

访多的乡镇、街道和单位进行督导检查；督查督导信访事件

及协调处理矛盾纠纷工作。对重要信访事项进行核查、协调

和指导 100%全覆盖；收集社情民意、及时提出完善政策和

改进工作的建议不少于 10条。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海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督导中心工作经费专项资金

项目实施成效：为经济社会发展卸掉包袱、清除障碍，对县

委、县政府专心谋发展、全力保民生创造良好的环境具有重

要作用，督查督导信访事件及协调处理矛盾纠纷工作。

通海县信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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